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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77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2015-066 

债券代码：122086 债券简称：11 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8 日在杭州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监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炳池先生主持，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监

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各项要求及条件。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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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方案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一)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

源开发”）85.96%的股权及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乐清逢源投资

有限公司、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各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具体包括： 

1、 向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

司、Treasure Bay Investments Limited、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7 家企业

及南存辉等 17 位自然人收购其持有的新能源开发 85.96%股权。截至目前，杭州通祥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与新能源开发签署了《增资协议》，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以下简

称“本次增资”）； 

2、 向南存辉等 47 位自然人购买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徐志武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吴炳池等 45 位自然人购买乐清逢源投资

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王永才等 16 位自然人购买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乐清

祥如投资有限公司、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

司合称为“四个平台目标公司”，新能源开发与四个平台目标公司合称为“目标公司”）。

四个平台目标公司合计持有新能源开发本次增资后 14.04%股权（前述向公司出售股权的各

方合称“转让方”或“交易对方”）。 

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 45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



3 

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合称为“本

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新能源开发 85.96%的股权和四个平台目标公司各 100%的

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借壳上市。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1、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 

i. 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共计 85.96%股权的 24 名股东，即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Treasure Bay Investments Limited、

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君

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家企业，以及仇展炜、周承军、金建波、李崇卫、谢宝

强、黄启银、沈道军、罗易、胡远东、袁艳辉、李栋荧、朱晓霞、南存辉、Zhixun Shen、

Xindi Wu、钱秀兰、Hong Frederick Wing Wah17名自然人股东；以及 

ii. 持有四个平台目标公司各 100%股权的共计 152名中国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乐清

祥如投资有限公司南存辉等 47 位自然人股东、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徐志武等 45 位自然人

股东、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吴炳池等 45 位自然人股东，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王永才等

16 位自然人股东。 

其中，南存辉同时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仇展炜同

时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王永才同时持有乐清祥如投资有

限公司股权及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2、 标的资产 

i. 新能源开发 85.9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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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开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1.88 169,537.10 

2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19 139,272.54 

3  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4 56,578.95 

4  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 5.72 30,399.91 

5  杭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2 28,289.47 

6  Treasure Bay Investments Limited 4.05 21,555.88 

7  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 16,973.68 

8  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 2.97 15,773.85 

9  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 2.83 15,055.54 

10  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 2.53 13,430.87 

11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1.48 7,896.88 

12  仇展炜 0.93 4,921.00 

13  南存辉 0.38 2,018.75 

14  周承军 0.29 1,530.30 

15  钱秀兰 0.26 1,400.00 

16  金建波 0.22 1,151.90 

17  李崇卫 0.22 1,151.90 

18  谢宝强 0.14 7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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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黄启银 0.14 731.30 

20  Zhixun Shen 0.14 728.88 

21  Xindi Wu 0.13 717.43 

22  沈道军 0.11 565.64 

23  罗易 0.09 480.36 

24  胡远东 0.07 374.00 

25  朱晓霞 0.04 219.60 

26  袁艳辉 0.03 134.40 

27  Hong Frederick Wing Wah 0.02 121.07 

28  李栋荧 0.02 99.60 

合计 100.00 531,842.11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新能源开发部分股东持有新能源开发的 85.96%

股权。 

ii. 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出资额（元） 

1  南存辉 53.9304 163,948,056 

2  王永才 7.1232 21,654,463 

3  程南征 4.9300 14,987,121 

4  朱信敏 14.8591 45,171,666 

5  蔡碎妹 0.0833 253,252 

6  董勇 0.0750 22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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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林玉 0.0750 228,049 

8  徐汉秋 0.0750 228,049 

9  郑云峰 0.0750 228,049 

10  朱信善 0.1854 563,621 

11  翁志明 0.1876 570,283 

12  金仁进 0.2081 632,569 

13  王良平 0.2081 632,569 

14  金川钧 0.2072 629,955 

15  叶向荣 0.2072 629,955 

16  过润之 0.1876 570,283 

17  陈柯亦 0.2997 911,044 

18  林黎明 7.2560 22,058,296 

19  郑有义 0.6074 1,846,437 

20  王仁远 0.3894 1,183,731 

21  施成法 0.3619 1,100,256 

22  黄云斌 0.3257 990,154 

23  李红 0.3257 990,154 

24  李忠强 0.3239 984,640 

25  李金辉 0.1629 495,222 

26  秦伟锋 0.1629 495,222 

27  杨宣才 0.1629 495,222 

28  郑乐英 0.1272 386,547 

29  陈永平 0.1198 364,247 

30  陈星孟 0.1158 35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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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叶文林 0.1158 352,078 

32  郑建鸣 0.1158 352,078 

33  郑文松 0.1158 352,078 

34  倪庆环 0.8751 2,660,375 

35  包蓓惠 0.2134 648,809 

36  吴荣参 0.2121 644,734 

37  寿国春 0.3869 1,176,179 

38  高仁春 0.3787 1,151,266 

39  倪彩荣 2.1763 6,616,080 

40  杨玉霜 0.7492 2,277,618 

41  黄星金 0.3751 1,140,238 

42  叶松仟 0.3751 1,140,238 

43  陈百乐 0.1126 342,234 

44  周华 0.1126 342,234 

45  张苏叶 0.1126 342,234 

46  林发云 0.1071 325,693 

47  胡志像 0.1071 325,693 

合计 100.0000 303,999,098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iii. 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出资额（元） 

1  钱旭光 0.5583 880,624 

2  倪仕灿 0.5531 8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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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叶崇银 0.4885 770,515 

4  朱益忠 0.4885 770,515 

5  徐也洁 0.3454 544,759 

6  陈珠献 0.5989 944,658 

7  黄永余 0.4885 770,515 

8  陈国良 9.8387 15,519,431 

9  朱信阳 3.9574 6,242,277 

10  胡新宇 1.9234 3,033,926 

11  黄永钦 1.4650 2,310,942 

12  陈建强 1.4437 2,277,328 

13  胡万伍 1.4437 2,277,328 

14  黄李忠 5.5925 8,821,540 

15  林智生 0.3953 623,579 

16  吴万雄 0.8118 1,280,519 

17  郑爱珍 0.7624 1,202,558 

18  陈国际 0.3781 596,341 

19  陈庆来 0.3781 596,341 

20  高小珍 0.1065 168,057 

21  周炳辉 0.5434 857,138 

22  吴晓东 0.0723 114,025 

23  吴元丹 0.0723 114,025 

24  赵兰芬 0.1446 228,049 

25  高亦强 3.3164 5,231,289 

26  金炘 5.5925 8,82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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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吴建平 1.3841 2,183,317 

28  吴建敏 1.3841 2,183,310 

29  吴建芳 0.7130 1,124,726 

30  吴建玲 0.7130 1,124,726 

31  陈建克 5.0416 7,952,617 

32  陈庆更 0.5434 857,138 

33  李南 0.6975 1,100,256 

34  胡琦莹 0.6975 1,100,256 

35  林建新 0.6975 1,100,256 

36  周敬东 0.6975 1,100,256 

37  金萍 0.1806 284,855 

38  宋国峙 0.1806 284,855 

39  徐志武 28.7382 45,331,211 

40  王建清 0.7457 1,176,179 

41  朱筱秋 0.1446 228,049 

42  张璐 1.6813 2,652,000 

43  仇展炜 8.4003 13,250,513 

44  朱宝新 2.8001 4,416,840 

45  张微微 2.8001 4,416,840 

合计 100.0000 157,738,519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iv. 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出资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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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炳池 24.2347 32,549,285 

2  赵丽娜 1.4407 1,935,000 

3  倪月华 0.0848 113,895 

4  季瑛 0.0848 113,895 

5  林芬芬 0.0848 113,895 

6  吴依娜 1.6440 2,207,972 

7  张惟峰 0.0425 57,089 

8  朱虹 0.0425 57,089 

9  包秀根 0.0479 64,323 

10  王一路 0.0848 113,895 

11  吴丽娜 1.6440 2,207,972 

12  吴华荣 0.0932 125,171 

13  陈晓玲 0.0848 113,895 

14  梁望 0.0425 57,089 

15  潘丽珠 0.0425 57,089 

16  吴旭升 3.2876 4,415,510 

17  洪宝妹 0.0848 113,895 

18  俞武 0.0848 113,895 

19  朱洁文 0.0848 113,895 

20  王鹏举 0.0425 57,089 

21  王竹芳 0.0425 57,089 

22  赵微微 0.0848 113,895 

23  赵志芬 0.8294 1,113,895 

24  仲逸华 0.1273 17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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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莲英 0.1273 170,957 

26  李银良 0.1273 170,957 

27  张帆 7.9794 10,717,041 

28  金小阳 0.1018 136,771 

29  王晨怡 0.1273 170,957 

30  胡二敏 0.1413 189,818 

31  卢锡林 0.1637 219,922 

32  陈景城 20.3127 27,281,669 

33  施成辂 7.9042 10,616,080 

34  陈宣富 0.8490 1,140,238 

35  潘性莲 3.7721 5,066,218 

36  张智寰 4.7800 6,420,000 

37  南笑鸥 3.2909 4,420,000 

38  南尔 3.2909 4,420,000 

39  南金俠 3.2909 4,420,000 

40  朱爱忠 0.9836 1,321,000 

41  陈业欣 0.6577 883,368 

42  叶建丹 3.2909 4,420,000 

43  郑志东 0.9836 1,321,000 

44  郑孟印 0.1698 228,049 

45  郑春林 3.2887 4,417,000 

合计 100.0000 134,308,719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v. 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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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出资额（元） 

1  柯丽华 8.7993 13,247,860 

2  陆秀峻 0.5867 883,368 

3  林齐 1.4670 2,208,630 

4  张晓原 8.0747 12,156,840 

5  陈雷 1.1735 1,766,736 

6  陈卉 7.8477 11,815,129 

7  胡子洛 2.9337 4,416,840 

8  吴红宇 2.9337 4,416,840 

9  陈源 5.8674 8,833,673 

10  吴敏洁 0.8803 1,325,269 

11  施曼野 2.9337 4,416,840 

12  戈悟觉 2.9337 4,416,840 

13  包正 2.9337 4,416,840 

14  金秀华 5.8674 8,833,673 

15  陆川 6.6421 10,000,000 

16  王永才 38.1255 57,400,000 

合计 100.0000 150,555,378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3、 作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最终交易价格应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由公司与转让方依据目标公司相关股东权益的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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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协商并正式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预估值情况如下： 

交易标的 预估值（万元） 

新能源开发 85.96%股权 808,042.49 

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53,730.07 

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27,879.37 

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23,738.29 

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26,609.79 

合计 940,000.00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对价支付方式 

公司以新增股份的方式向转让方中的每一方支付交易对价。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

以及每一转让方各自所获交易对价确定金额，应在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评

估报告后，依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进行确定。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5、 支付期限 

每一转让方就向公司转让目标公司相关股权的交易行为，其各自可获得公司所支付的

对价股份，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项下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一次性完成支付。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利润补偿承诺 

本次交易对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结束，在评估机构正式出具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后，就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案进行评估并以此作为定

价参考依据的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的盈利情况，公司将与承担利

润补偿责任的各方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该等标的资产其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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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差额后，由承担利润补偿责任的各方以股份等方式

向公司进行补偿。 

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完成后，承担利润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将与公司签署盈

利补偿协议，在盈利补偿协议中所承诺的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净利润数值将分别不

低于 7 亿元、7.5 亿元和 8 亿元。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7、 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各方应尽快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割事宜。自《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负责完成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公司应提供必要帮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为本次交易

的资产交割日。自资产交割日（包含当日）起，标的资产的风险、收益与负担自转让方转移

至公司。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8、 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交割后，公司可适时提出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确定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

日的相关期间内标的资产产生的盈利、收益归公司所有，亏损及损失等由转让方按照各自持

股比例承担。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1、 发行方式 

向转让方，即向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

资有限公司、Treasure Bay Investments Limited、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 家企

业，仇展炜、周承军、金建波、李崇卫、谢宝强、黄启银、沈道军、罗易、胡远东、袁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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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栋荧、朱晓霞、南存辉、Zhixun Shen、Xindi Wu、钱秀兰、Hong Frederick Wing Wah17

名自然人股东，以及四个平台目标公司的共计 152 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南存辉同时直接持有

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仇展炜同时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

展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王永才同时直接持有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及杭州泰库投资有

限公司股权）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共计 85.96%股权的 24名股东，即直接持有新能源

开发共计 85.96%股权的 24 名股东，即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Treasure Bay Investments Limited、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7 个机构投资人，仇展炜、周承军、金建波、李崇卫、谢宝强、黄启银、沈道军、

罗易、胡远东、袁艳辉、李栋荧、朱晓霞、南存辉、Zhixun Shen、Xindi Wu、钱秀兰、Hong 

Frederick Wing Wah17 名自然人股东，以及持有四个平台目标公司各 100%股权的共计 152

名中国籍自然人股东（其中南存辉同时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股

权;仇展炜同时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王永才同时直接持

有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及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认购方式为向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认购。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所作出决议的公告日。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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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发行价格不低于市

场参考价的 90%，确定为 24.57 元/股（已剔除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与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影响）。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

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

整。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 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 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股率，A 为

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5、 发行数量 

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收购标的资产而发行的股份总数=∑转让方中各自所

持标的资产部分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对每一转让方计算发行股份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

调整为整数，其中不足一股的余额由公司以现金分别向转让方中的相关方支付。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预估值测算，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预计

如下： 

 交易对方 预计发行股份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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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购买新能源开发 85.96%股权 

1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21,956,437 

2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185,637 

3 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00,040 

4 杭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350,020 

5 Treasure Bay Investments Limited 15,506,213 

6 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10,012 

7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5,680,615 

8 仇展炜 3,539,919 

9 南存辉 1,452,186 

10 周承军 1,100,820 

11 钱秀兰 1,007,089 

12 金建波 828,618 

13 李崇卫 828,618 

14 谢宝强 526,060 

15 黄启银 526,060 

16 Zhixun Shen 524,322 

17 Xindi Wu 516,084 

18 沈道军 406,892 

19 罗易 345,546 

20 胡远东 269,036 

21 朱晓霞 157,969 

22 袁艳辉 96,680 

23 Hong Frederick Wing Wah 8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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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栋荧 71,647 

 小计 328,873,608 

序号 购买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1 南存辉 11,793,596 

2 朱信敏 3,249,421 

3 林黎明 1,586,762 

4 王永才 1,557,712 

5 程南征 1,078,097 

6 倪彩荣 475,927 

7 倪庆环 191,373 

8 杨玉霜 163,840 

9 郑有义 132,823 

10 王仁远 85,151 

11 寿国春 84,608 

12 高仁春 82,816 

13 叶松仟 82,022 

14 黄星金 82,022 

15 施成法 79,146 

16 李红 71,226 

17 黄云斌 71,226 

18 李忠强 70,830 

19 陈柯亦 65,535 

20 包蓓惠 46,672 

21 吴荣参 4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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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良平 45,503 

23 金仁进 45,503 

24 叶向荣 45,315 

25 金川钧 45,315 

26 翁志明 41,023 

27 过润之 41,023 

28 朱信善 40,544 

29 杨宣才 35,623 

30 秦伟锋 35,623 

31 李金辉 35,623 

32 郑乐英 27,806 

33 陈永平 26,202 

34 郑文松 25,326 

35 郑建鸣 25,326 

36 叶文林 25,326 

37 陈星孟 25,326 

38 周华 24,618 

39 张苏叶 24,618 

40 陈百乐 24,618 

41 林发云 23,428 

42 胡志像 23,428 

43 蔡碎妹 18,217 

44 郑云峰 16,404 

45 徐汉秋 1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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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黄林玉 16,404 

47 董勇 16,404 

 小计 21,868,133 

序号 购买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1 徐志武 3,260,898 

2 陈国良 1,116,389 

3 仇展炜 953,175 

4 黄李忠 634,577 

5 金炘 634,577 

6 陈建克 572,071 

7 朱信阳 449,037 

8 高亦强 376,312 

9 朱宝新 317,725 

10 张微微 317,725 

11 胡新宇 218,245 

12 张璐 190,771 

13 黄永钦 166,237 

14 陈建强 163,819 

15 胡万伍 163,819 

16 吴建平 157,056 

17 吴建敏 157,056 

18 吴万雄 92,114 

19 郑爱珍 86,505 

20 王建清 8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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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吴建芳 80,907 

22 吴建玲 80,907 

23 李南 79,146 

24 胡琦莹 79,146 

25 林建新 79,146 

26 周敬东 79,146 

27 陈珠献 67,953 

28 钱旭光 63,347 

29 倪仕灿 62,763 

30 周炳辉 61,658 

31 陈庆更 61,658 

32 叶崇银 55,426 

33 朱益忠 55,426 

34 黄永余 55,426 

35 林智生 44,857 

36 陈国际 42,897 

37 陈庆来 42,897 

38 徐也洁 39,187 

39 金萍 20,491 

40 宋国峙 20,491 

41 赵兰芬 16,404 

42 朱筱秋 16,404 

43 高小珍 12,089 

44 吴晓东 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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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吴元丹 8,202 

 小计 11,346,892 

序号 购买乐清逢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1 吴炳池 2,341,431 

2 陈景城 1,962,505 

3 张帆 770,929 

4 施成辂 763,667 

5 张智寰 461,822 

6 潘性莲 364,438 

7 南笑鸥 317,952 

8 南尔 317,952 

9 南金俠 317,952 

10 叶建丹 317,952 

11 郑春林 317,736 

12 吴旭升 317,629 

13 吴依娜 158,830 

14 吴丽娜 158,830 

15 赵丽娜 139,194 

16 朱爱忠 95,026 

17 郑志东 95,026 

18 陈宣富 82,022 

19 赵志芬 80,127 

20 陈业欣 63,545 

21 郑孟印 1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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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卢锡林 15,820 

23 胡二敏 13,654 

24 仲逸华 12,297 

25 王莲英 12,297 

26 李银良 12,297 

27 王晨怡 12,297 

28 金小阳 9,838 

29 吴华荣 9,004 

30 倪月华 8,193 

31 季瑛 8,193 

32 林芬芬 8,193 

33 王一路 8,193 

34 陈晓玲 8,193 

35 洪宝妹 8,193 

36 俞武 8,193 

37 朱洁文 8,193 

38 赵微微 8,193 

39 包秀根 4,627 

40 张惟峰 4,106 

41 朱虹 4,106 

42 梁望 4,106 

43 潘丽珠 4,106 

44 王鹏举 4,106 

45 王竹芳 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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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9,661,473 

序号 购买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1 王永才 4,129,066 

2 张晓原 874,501 

3 陈卉 849,920 

4 陆川 719,349 

5 陈源 635,449 

6 金秀华 635,449 

7 柯丽华 952,984 

8 胡子洛 317,725 

9 吴红宇 317,725 

10 施曼野 317,725 

11 戈悟觉 317,725 

12 包正 317,725 

13 林齐 158,877 

14 陈雷 127,090 

15 吴敏洁 95,333 

16 陆秀峻 63,545 

 小计 10,830,188 

合计 382,580,294 

本次购买资产项下公司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以及转让方中每一方各自所获发行的股份确

定数，应在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后，依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

格进行确定，且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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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事项而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上述发行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就南存辉、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取

得的对价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上述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

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其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监管部门对锁定期另有要求的，按照监管部

门另行要求为准。 

就除南存辉、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余转让方

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取得的对价股份，若前述转让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不足 12 个月，则相应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若前述转让方用

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则相应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承担利润补偿承诺业务导致需要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则股份锁

定期相应延长。监管部门对锁定期另有要求的，按照监管部门另行要求为准。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如转让方中任何一方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该等

转让方还需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作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承诺。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转让方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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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8、 上市安排 

全部新增股份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9、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1、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并以现金方式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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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将按《非公

开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最终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底价将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

整。发行底价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 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 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底价，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股率，A 为

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底价。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依据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与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5、 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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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5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5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将按照上交所相关规则对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并相应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的股份发行数量。 

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根据最终发行价格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7、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1 国内外光伏电站项目 330,000.00 

2 国内居民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100,000.00 

3 智能制造应用项目 20,000.00 

合计 450,000.00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8、 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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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10、 上市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11、 决议有效期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

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 

为应对因资本市场波动以及公司所处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表现变化等市场及行业因

素造成的公司股价下跌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拟引入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前，出现下述情形

的，公司董事会有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

调整： 

（1）上证综指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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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5 年 5月 15 日）的收盘点数（即 4,308.69 

点）跌幅超过 10%；或 

（2）中证全指电气设备指数（H30189）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点数相比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2015 年 5 月 15

日）的收盘点数（即 9,071.58 点）跌幅超过 10%。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调价基准日为该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则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发行价格调整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标的资产交易对价÷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调整机制 

在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公司

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并经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对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底价进行一次调整，调价基准日为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不低

于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四、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预估值合计为 94 亿元，公司 201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合并

报表净资产为 644,243.88 万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合计占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比例超过 50%，且超过 5,000 万元，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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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南存辉在内的多位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长南存辉为交易对方、且为另一交易对方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公

司董事南存飞为交易对方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及总裁，公司董事朱信敏为交易对方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及副总裁，因此南存辉、南存飞、朱信敏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关于<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制作了《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具体内容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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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Treasure Bay Investments Limited、杭州通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

州浙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君彤鸿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 家企业，

仇展炜、周承军、金建波、李崇卫、谢宝强、黄启银、沈道军、罗易、胡远东、袁艳辉、李

栋荧、朱晓霞、南存辉、Zhixun Shen、Xindi Wu、钱秀兰、Hong Frederick Wing Wah17

名自然人股东，以及持有四个平台目标公司各 100%股权的共计 152 名中国籍自然人股东（其

中南存辉同时直接持有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仇展炜同时直接持有

新能源开发股权及乐清展图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王永才同时直接持有乐清祥如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及杭州泰库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签署《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对本次购买资产的作价、股份认购、交割、期间

损益、盈利补偿、过渡期安排及收购完成后的整合、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交易各方的声明

保证与承诺、税费、协议变更与解除、违约责任及补救、保密、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等相关

事项进行明确约定。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

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

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

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八、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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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监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1、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收购的目标公司已取得与其业务相关的必要的

资质、许可证书；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的审批事项，

已在《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新能源开发的 85.96%股权与四个平台公

司各 100%股权，拟转让该等股权的目标公司股东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拟转

让的股权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目标公司亦不

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有利于继续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也有利于

公司在人员、 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4、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

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继续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交

易提供服务的议案》，同意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法

律、审计及评估服务。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http://gsxt.zjaic.gov.cn/appbasicinfo/doViewAppBasicInfoByLog.do?corpid=398F7B690983038E5E4D43B0E5354C24C66390842563FB139D96A14DC8E08E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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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工作，公司董事会拟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

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相关发行时机、发

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等具体事宜； 

2、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

并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申报事项； 

3、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盈利

预测等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应修改； 

4、如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

定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5、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有关政府审批

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6、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公司新增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7、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

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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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审议《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

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董事会暂不召集公司临时

股东大会。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其他相关事项，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与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 11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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